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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经济发展需要立法为其提供法治保障，中央有关数字经济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立法可以发挥先

行作用。数字经济具有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特点，长三角一体化的重大战略需要加强区域间协作

治理，目前长三角数字经济立法呈现出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壁垒、地区发展差异削弱立法协同性、数

字经济立法体系化不足等问题。长三角数字经济协同立法具有宪法、法律、政策层面的规范基础，以及

经验与需求层面的实践基础，因此以协同立法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可行性。应当从内容层面与机制层

面对数字经济协同立法进行路径构建，通过提升协同立法内容要素合理性、加强区域间立法协调合作、

完善协同立法保障机制助力实现长三角数字经济稳步安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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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needs legislation to provide rule of law protection for it, and 
in the absence of central legislation on digital economy, local legislation can play a pioneering role. 
Digital economy has cross-sectoral, cross-regional, cross-level characteristics,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ntegration of major strategies need to strengthen inter-region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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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legisl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digital economy there are re-
gional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regional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wea-
ken the synergies of the legislation, the digital economy legislation is insufficient systematization 
of the problems. The collaborative legislation on digital economy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has a 
normative basis at the constitutional, legal and policy levels, as well as a practical basis at the ex-
perience and demand levels, so it is feasibl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through collaborative legislation. The path of collaborative legislation on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content level and mechanism level, and the steady and saf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should be realized by improv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 content elements of col-
laborative legisla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f inter-regional legisla-
tion, and perfect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of collaborative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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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中强调：“要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完善体制

机制，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我国在数字经济立法中奉行消极主义，意

图削弱法律规范对新经济形态发展的限制，以系统性思维着重地解决突出问题[1]。为了保障数字经济安

全发展，我国已经陆续颁布《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

实施至今已经五年，期间诸如跨境电商、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社区团购各种新的经济业态不断催生，

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领域，电子商务通过“数实融合”重构产业链与价值链[2]。中央立法主要从经营者

义务以及争议解决层面，确定了电子商务交易中的具体规则与保护倾向，也为数字经济的立法奠定基础。

各地地方立法机关也开始陆续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数字经济具有融合性，涉及多个治理部门，现实

中协作治理的思维仍然缺失。区域协同立法是指一定区域内地方立法主体通过协商确定统一条款，体现

区域共同意志，由各自立法机关予以审议通过的立法样态，区域协同立法的协调作用能够促进区域间电

子商务等数字产业协作治理。 

2. 长三角数字经济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2.1. 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区域壁垒 

数字经济包含自动驾驶、人工智能、大数据，具有很强跨区域性，其中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

跨领域的数据流通与数据共享是数字经济发展重要的物质基础[3]。地方出于保护主义的治理思维，开展

数据交换平台建设的动力不足，数字经济中的商品交换包含物流快递、知识产权、数据信息安全等方面，

涉及到诸多要素跨区流动，此外还存在平台垄断、恶性竞争等问题，不利于生产要素的流通，这已然是

一个区域性问题。数字经济中数据是关键、网络是依托、技术工具是动能[4]，三者相辅相成，缺乏数字

化基建，数据便无法顺畅流通。地方立法容易受到地方政府和地方企业的控制或影响，往往在体制机制、

调控范围、利益表达等方面不会顾及其他主体[5]，因此需要利益协调机制化解区域壁垒，畅通数字传输

路径，促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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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区发展差异削弱立法协同性 

长三角包括浙江、安徽、上海、江苏三省一市，区域内部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经济的活力与前景也各不相同，较大的现实差异也导致区域间难以就同一立法事项形成合意。安徽

省在长三角数字经济处于短板弱势地位，缺少龙头企业与人才，全国前 20 的互联网企业中，安徽无一家

上榜，这与浙江互联网产业的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差距在短时间内无法补足，因此导致区域内

无法形成统一目标与立法需求，协同立法的动力不足。此外由于区域内部各地经济地位、政治地位的不

均衡，在协同立法过程中虽然主体平等，但却处于实质不平等的地位，在立法中享有主动权与话语权，

因此处于优势地位的地方没有牵头意愿，即使存在现实需要，协同立法工作也无法展开。 

2.3. 数字经济立法体系化不足 

一方面体现在国家总法的缺失，数字经济是开放共享的经济形态，其规制需要跨部门、跨区域协作，

从中央层面来看，五法一典与西方自由主义的立法原则不同，强调以国家引导和监管数字经济的发展性

立法，地方依据上位法制定法规政策对中央立法予以实施细化，但是由于数字经济涉及多层面，现有规

范分散于各领域法中，地方无法也无需对每项立法进行实施性立法。以自上而下的模式进行数字经济立

法是比较理想的状态，但是国家立法的推进也面临着很大阻碍，中央对地方数字产业无法产生精准的把

握，立法呈现出碎片化、零星化状态。 
另一方面体现在地方立法的参差，在国家立法缺位的情况下，地方可以开展先行性立法，浙江与江

苏率先制定了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框架性立法规定了包含数字基建、数字资源、数字产业诸多事项，

上海则是选择分立单行法的模式，先后制定《上海市数据条例》、《上海市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条例》，

针对不同行业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行业发展，安徽省则是制定《大数据发展条例》引导行业发展，经济

鸿沟导致了立法选择的差别。各地法律位阶与立法形式的差异也导致经济合作缺乏坚实的制度保障。 

3. 长三角数字经济协同立法的可行性 

3.1. 数字经济协同立法的规范基础 

数字经济协同立法具有宪法依据，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决定了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宪法》有关区

域协调发展的规定赋予了地方间横向合作的可能性，通过扩张解释，将区域协同立法纳入《宪法》第 100
条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符合发挥地方主动性、积极性的要求。区域协同立法本质上仍属于地方立

法，并没有超出宪法所设置的立法权限范围。《宪法》第 15 条规定，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

家享有对数字经济促进与监管的职责，立法机关有权对此进行规制。 
数字经济协同立法具有法律依据，重点在于数字经济是否属于中央专属立法事权，《立法法》规定

了全国人大的法律保留，例如数字经济中有关刑事责任的事项应当由国家立法确定，这也导致地方立法

在法律责任部分的审慎。但在此类条款之外，地方有先行实验的权限。2023 年《立法法》修订后增加了

区域协同立法的条款，地方立法机关可以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需要进行协同立法，数字经济已经被中央

的规划所认可，需要地方进一步细化，并且已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数字经济兼具区域协调发展所需

的制度事实与社会事实，因此数字经济协同立法在规范层面具有合理性与可行性。 
数字经济协同立法具有政策依据，《“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规定强化跨部门、跨层级、跨

区域协同监管，加强分工合作与协调配合，而如何监管需要相关立法予以确认，各部门的合作当然包含

了立法机关，在区域内保证监管内容、监管程序的一致性，以数字助力区域一体化发展。《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规划“十四五”实施方案》明确提出数字长三角的建设目标，制定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工作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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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字经济协同立法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长三角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区域协同立法机制，积累了诸多立法经验。2014 年起，长三

角三省一市就大气污染防治开展了协同立法，由四地人大召开立法座谈会，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共识，产

生示范性文本，各地根据自身实际增减修改非核心条款，再由各省立法机关分别审议通过[6]，有学者将

这种模式成为“协商互补性”协同立法。凭借既有机制并加以完善，长三角就轨道交通、环境保护、社

会治理等多领域开展协同立法，并且通过合作协议就知识产权成果共享、大型仪器适用、数字信息共享

等多个事项达成合作。在其他地区，数字经济的跨域合作也纷纷展开，川渝两地在数字产业集聚、数字

基建、数据共享等方面取得突破，成渝双城经济圈数字经济的政策协同，为我国区域间数字经济合作具

有示范意义。《河北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以专章规定了“京津冀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可以见得在重

大区域战略下的数字经济合作十分需要制度保障，协同立法可以最大平衡各主体间的利益需要。 
另一方面，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协同立法可以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法治保障，通过规定数

字经济产业集聚发展，促进数字资源跨区域互通互认，加快数字产业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为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提供数字支撑[7]。数字经济并未改变我国市场经济的体制，仍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8]，在促进

发展时也需要注意监管。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传统的执法与监管方式提出了挑战，数据的采集、流通、

开放的监管更需要区域协作，而对此就需要有统一的监管标准与执法机制，所以需要以协同立法形成制

度合力。 

4. 区域协同立法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综合现有立法实践，长三角可以采用示范协调型的立法模式，尚未制定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的上海、

安徽可以在加强立法协商的基础上，参照江苏与浙江的条例进行修改后分别审议通过。也可以出台协商

一致后颁布的数字经济行动计划，遵循低位阶到高位阶、试点到全局的协同立法逻辑，为长三角数字经

济合作与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4.1. 提升协同立法内容要素合理性 

在立法权限范围内增设创制性制度条款，“创制”是指下位法规定上位法没有涉及的事项，或者超

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9]，现有地方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协同立法应当在不抵触

上位法的原则下进行创新。中央与地方在数字经济享有不同的事权分工，中央立法对于危害国家安全、

侵害个人隐私、破坏公平竞争秩序等行为可以予以规制，地方可以在促进数字基建、明确监管程序等层

面进行规定，以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系统治理规范体系。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利用协同立法解决实际

问题。应当鼓励协同立法结合区域特色，探索数据权益保护和数据流通利用规则，从自身产业结构以及

经济发展目标出发，最大化区域共同利益，使制度更贴合发展需要。 
数字经济协同立法应当加强与其他部门法的衔接，对于有关法律的实施和认定，地方立法应当有所

作为，将各部门法的有关条款统合起来并具体化，成为执法的有效依据。对立法目的的选择应当建立在

区域内部发展实际上，长三角作为经济先行的地区，更应体现其发展优先性，因此应当以促进与监管为

主要立法方向，对于数字安全应当交由国家立法予以全局考量。地方立法机关是数字经济最直接接触者，

赋予其法治创新的自主权，有利于增强要素流动性与经济发展活力。 

4.2. 加强区域间立法协调合作 

三省一市人大通过签署合作协议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协作，2018 年四地人大签署了《关于深化长三

角地区人大工作协作机制的协议》、《关于深化长三角地区人大常委会地方立法工作协同的协议》，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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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无锡等地也签署了协商合作机制协议，区域立法合作协议以地方公权力信用为约束力，具有灵活性

的优点，但同时刚性约束力欠缺。所以要从立法层面明确协同程序，江苏与浙江在最近的地方立法条例

修改中均增设了协同立法的专章，从立法规划、立法起草、审议通过等程序加强协作，软法硬法各自注

重规制重点，相互配合，对协同立法尚未回应的上海与安徽地方立法条例应当保持立法进度的一致。 
推进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为试点开展协同立法工作，2024 年江苏、浙江、上海人大常委会分别通

过《促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条例》，明确了执委会的法定职责，示范区有望

成为制度实验的热土。协同立法在示范区施行具有重要试验价值，四地省级人大可以通过立法明确示范

区数字经济合作的战略，将其打造为全国先行区域。应当建立常态化的省级人大领导座谈制度，把握重

点问题，在协同立法事项上保持步调一致。 

4.3. 完善协同立法保障机制 

首先，加强协同监督机制。各地立法机关应当开展联合立法调研、交流座谈、执法检查，以考察立

法的有效性，并且符合区域整体利益，可以出台类似《关于构建京津冀人大协同监督机制的实施意见》，

明确立法监督的程序与方式，分析实施中的突出问题，经由协商后在立法中予以改善。其次，健全立法

信息共享平台。为了保证协同立法的科学性，针对立法调研数据、执法情况，长三角应当建立信息交流

平台，推动有关数字经济的要素共享，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最后，确保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数字经

济涉及大量高新技术企业，拓宽公众与企业参与立法的渠道，广泛汇集民智，确保立法的民主性。充分

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的作用，使用座谈交流、委托调研、书面征求意见等多样化方式听取群众意见，以

便更准确地解决问题，体现区域特色。 

5. 结语 

在寻求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立法具有补足中央立法与提供法治供给的双重价

值，本文旨在发掘现有长三角数字经济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背后根源，提出对应策略，以协同立法

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同时也要尊重法治作用有限性，积极发挥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有针对性地进

行协同立法。随着实践的发展，协同立法将会面临更多的问题，需要加快理论研究，为区域数字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稳固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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